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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五：已退縮騎樓地建築，設置騎樓柱面積計算疑義。(提案人：臺南縣建築師公會) 

說  明：一、騎樓柱與騎樓柱間有蓋版用以設置連通管其蓋板僅設置與柱子深度同寬，其他

騎樓正上方未設置頂版。(詳本提案附件) 

二、建蔽率檢討時是否可以用壹樓住宅面積加上騎樓柱蓋版投影面積之和做為建築

面積，基地面積扣除建築面積後其他面積可視為空地面積，因係未設置騎樓故

以全部基地面積檢討建蔽率。 

三、依上述情況騎樓地沒有樓板部份應該可視為空地面積，是否正確。 

臺南縣建築師公會意見：參酌臺南市政府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項目抽查復核小組 102 年

度第 1 次會議(102.02.08)提案二決議附圖 2b、3b(詳本提案附件)，本案得以該樑柱構

架投影於騎樓地之部分，計入騎樓面積及樓地板面積檢討(詳本提案附件)。 

決  議：依臺南縣建築師公會意見辦理。 













 


